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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亿万富豪之死

一

四月十五日。晴。

这一天开始的时候也和平常一样，孙济城起床时，由昔日在大内负责
皇上衣履袍带的宫娥柳金娘统领的一组十六个丫鬟，已经为他准备好他当天
要穿的衣裳。在他的卧房外那间精雅华美的厅房里喝过一碗来自福建武夷的
乌龙茶之后，孙济城就坐上他的专用马车，开始巡视他在济南城里的七十九
家商号。
他并不见得是生活有规律的人，经常和他的清客们做长夜之饮，但却
从未耽误过他这每天一次的例行巡查，甚至连行走的路线都从未改变过。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无论谁要做到这一点都必须付出相当代价。
孙济城明白这一点。
他爱惜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就好像一个绝色美人爱惜自己的容貌一样。
他经常告诉他的朋友：“财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人快乐，但至少总比贫
穷好得多。”
孙济城身长六尺有奇，魁梧英挺，还比其他那些和他有同样身材的豪
商巨富更懂得享受。
多年来优裕的生活和精美的饮食，虽然已使他的腹部逐渐凸起，但是
在精心剪裁的衣服掩饰下，使他看起来还是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还
可以骑快马、喝烈酒、满足最难满足的女人。
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别人赞美他这一点，别人也不敢忘记。
像这么一个人，当然不想死。
所以他每天出门时的扈从，都是从各大镖局挑选来的高手，其中甚至
包括昔年威震河朔，护镖九十一次从未失手过的“稳如泰山”邱不倒。
他座车的车厢，也是特别制造的，刀砍不裂，箭射不穿，为他驯练马
匹的是昔年征西将军的马房总管，拉车的每匹马都是名种良驹，体能和速度
都经常保持在巅峰，必要时一日一夜间就可以奔驰一千三百里。
他的巨宅里戒备也同样严密，日夜都有人轮流值班守卫，每个人都可
算是一流高手。
要想将这么样一个人置之于死地，简直可以说是件绝不可能的事。
谁都不会来做这种事，谁都不敢来冒这种险。
谁也想不到他会死！

二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故，孙济城通常都会在城内的大三元酒楼吃午饭。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在顾虑他日渐凸起的肚子，还是因为他头一天晚上
酒喝得太多，他起床出门前除了一盏乌龙茶外，从来不吃别的，所以这一顿
午饭他通常都很讲究。
他选择大三元这个地方有很多种理由－－大三元也是属于他的七十九



家商号之一。
大三元的厨子是他从领南物色来的名厨。“发翅”和“烧翅”都有一手
祖传的秘法，而鱼翅正是孙济城的偏好。
大三元的总管郑南园，不但也是个讲究饮食的人，而且谈吐风趣，说
的又都是他最喜欢听的话。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大三元的生意好，客人多。孙济城喜欢看人，
也喜欢别人看他。
今天也和平常一样，孙大老板也是在大三元吃午饭的，也喝了一点酒。
平常他喝的有时是竹叶青，有时是茅台，有时是大曲，有时是女儿红，
有时是玫瑰露，有时候甚至会喝一点从关外送来的青稞酒和古城烧。
今天他喝的是更难得的波斯葡萄酒。
孙济城喝得不太多，天没有黑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喝得太多。
大三元是他巡行的最后一站，吃过这顿饭之后，他就要打道回府，回
到他那间很少有别人进去过的卧房小睡片刻，养足精神，再开始他多姿多彩
的另一种生活。
－－富有确实要比贫穷愉快得多。
孙济城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富有，也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愉快。
别人既然杀不死他，他自己也没有任何一点要死的理由。
他怎么会死呢？

三

孙济城是个很懂得享受，对每件事都很考究的人，包括衣食住行在内。
他住的卧房当然既舒服又华美。
这是每一个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但却很少有人能
想象到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他的卧房确实很少有人进去过。
他的卧房是他休息睡眠的地方。
他要休息睡眠时，从不找女人，他要找女人的时候从来不休息睡觉。
－－“妻子”和“女人”是不同的。
－－“妻子”不仅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患难相共、甘苦共尝、在
寂寞病痛衰老失意时也可以互相依靠安慰的夥伴和朋友。
孙济城没有妻子，也没有朋友。
他的朋友严格算来都不能算是他的朋友。
－－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如果到达了某种巅峰，通常都比较寂寞。
和平常一样，孙济城回到他那间很少有人进去过，但是无论任何人进
去后，都会惊奇赞美羡慕的卧房时，已经接近黄昏时分。
平常他回来后，总是会小睡片刻，今天却破了例，只从床头的秘柜中
拿出了一条用波斯白金制成、还带着翡翠坠子的项链就出去了。
卧房外是一间精雅华美的厅堂，壁上悬挂着吴道子的画和王羲之的字，
架上摆着纯白无瑕的玉鼎，迎门的一张交椅，据说是皇宫里流传出来的御用
之物。
孙济城刚坐下，门外就响起了一阵音乐般的环佩声，他在等的人已经
来了。
来的是柳金娘。
这个美丽温柔成熟细心而且极精于剪裁的女人，十一岁入宫，二十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岁被遣回时就已被孙济城聘来负责掌管他的衣服鞋帽，对这个男人的身体四
肢骨骼结构，世上恐怕没有人能比她了解得更多。
要替一个人缝制一件舒服贴身的衣服并不容易，她同的方法是最直接
有效的一种。
她是个美艳的女人，他健康强壮，那天晚上的春风吹得又那么温柔。
可是自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就从未再提起过那件事，他也似乎完全忘
记，两个人仍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宾主关系。
她在深宫中早已学会忍受寂寞。
斜阳从窗外照进来，孙济城看着她美丽而冷淡的脸，忽然轻轻地叹了
口气。

“十年了。”他叹息着问她，“是不是已经快十年了？”
“大概是的。”
柳金娘脸上还是冷冷淡淡的全无表情，一个像她这么有教养的女人，
是绝不会把情感表露在脸上的。
但是她的心却在刺痛，她知道他说的日子是从那个春夜后开始计算的，
她远比他记得更清楚，不是十年，是十年一个月零三天。

“这些年来，你过得快不快乐？”
“也没有觉得很快乐，也没有什么不快乐。”柳金娘淡淡的说，“现在想
起来，十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多少个孤独寒冷的冬日，多少个寂寞难捱的春夜，真的是一眨眼就过
去了么？
孙济城又叹了口气，忽然站起来，走过去。
“我知道我负了你，”他扬起手里的项链，“这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你
肯让我为你戴上？”
柳金娘默默的点了点头，可是等到孙济城走到他身后，将那条珍贵美
丽的项链挂在她颈上时，她忽然觉得想哭。
难道经过那漠不关心的十年之后，他忽然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激情和
柔情。
就在她眼泪将要流下时，他的手忽然抽紧，就用手里这条美丽的项链
狡杀了她。
她死得并不痛苦，因为她死也不相信他会对她下这种毒手。
谁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杀她，因为他根本完全没有要杀她的理由。
美丽的项链仍然挂在美丽的脖子上，美丽的人已倒下。
窗外夕阳渐淡，暮色渐深。平时神态行动都极沉着稳重的孙济城，慢
慢的推开后面一扇窗户，忽然像一缕轻烟般飘出窗户，转瞬间就消失在暮色
中。

四

夜色将临，邱不倒还躺在床上，昨晚他当值大夜班，上午才睡下，他
当值时就和他护镖时一样，总是全力以赴，就算知道没有事会发生，也不敢
有片刻疏忽松懈。

“稳如泰山”这四个字是他以性命血汗换来的，但是只要有一次的疏忽
就可能被毁于一刹那间。
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验后，他的确已能做到这个“稳”字，就算



有急箭利刃迎面击来，也不会惊惶失措，就算已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把骰子上，
看到骰子掷出来的是什么点，他的眼睛也不会眨。
可是近年来他经常会觉得很疲倦，一个五十岁的人本来已经不该做这
种劳苦的事了，只可惜他的背后总是有条鞭子在抽着他，使他不能不像一匹
推磨的驴子般继续推下去。
生命的辗轮，已经渐渐快把他一身铜筋铁骨辗成一堆血肉。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正准备起床去点燃桌上的灯，想不到他刚走过去，
忽然有一只手自背后伸过来，按住了他的肩，邱不倒立刻全身冰冷。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全身都已被冷汗湿透。
按在他肩上的这只手并没有乘势去切他颈上的血管，也没有进一步的
动作，只听见一个人用很和缓的声音说：“用不着点灯，我也能看见你，你
也能看得到我。”
邱不倒听得出这个人的声音。
这个鬼魅般忽然出现在他身后的人，赫然竟是他们的大老板孙济城。
孙济城放开手，让邱不倒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在暮色中看来，邱不倒的脸色虽然苍白如纸，神情却已镇定下来。他
身经百战，每次都在劣势中扭转危机，就凭这一个“稳”字。
孙济城眼里也不禁露出赞赏之意，但是这一点暖意转瞬间就结成了冰。
他不让邱不倒开口，忽然问出句很奇怪的话，他一个字一个字的问：“你
是几时知道的？”

“知道什么？”邱不倒不懂，这句话本来就问得很突然，让人很难答复。
孙济城笑了笑，眼睛里却全无笑意，又看着邱不倒看了很久，才一个
字一个字的说：“我的秘密！”

“你的秘密？什么秘密？”
孙济城叹了口气：“你既然已经知道，又何必还要我说？”
邱不倒闭上了嘴。
他已看出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个绝不容任何人瞒哄欺骗的人，再狡
辩装佯都已无用。

“你是几时知道的？”邱不倒忽然反问，“你几时才知道我已发现了你的
秘密？”
这是问话，也是答复。
孙济城又笑了笑！
“你一直赌得很凶，也输得很凶，可是这两个月来你却已经将赌债渐渐
还清了。”他又问，“是什么人替你还清的？”
邱不倒拒绝回答，孙济城也不逼他立刻回答，又接着说：“由你统领的
那三班七十二名卫士，在这两个月里已经换了十三个人，每隔三五天就会换
上一个新来的，值班时总是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孙济城微笑，“你以为我
不知道？”
邱不倒居然也笑了笑：“本来我确实以为你不知道。”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孙济城想开口时，他已雷霆般出手。
邱不倒练的是刀，练得很好，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刀法绝对是第
一流的。
但是他很少用刀。
他的拳头也是种致命的武器，甚至比他的刀更有威力，更可怕。



他总认为无论什么兵器都难免会有不在手边的时候，他的二叔“双鞭
无敌”邱胜就是因为被人盗走了双鞭，赤手苦战而死。
拳头却是永不离手的，所以他从小就苦练这双拳头，而且不惜吃尽千
辛万苦也要拜在少林门下。
因为少林的“降龙伏虎罗汉神拳”一直都被公认为天下无双的拳法。
他的拳法刚猛霸道，出拳快，出手重，尤其是第一拳。
一招封门，一拳致命，高手相争，胜负往往就在一招间。
他一向认为第一拳绝对是最重要的一拳，这种观念无疑十分正确。
现在他一拳击出，虽然没有十成把握能一拳就将对方击倒，但却认为
至少也能抢得机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四十年寒暑不断的苦功，三百次
浴血苦战的经验，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绝对不会错。
可惜这一次他错了。
他这势如雷霆闪电的一拳刚击出，眼前忽然一花，他要挥拳痛击的人
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同一刹那间，他的手腕已经被扣住，全身的力量忽然消失无踪，
手腕已被拧到背后，连一点挣扎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邱不倒吓呆了。
这一双也不知击碎过多少武林高手鼻梁肋骨魂魄的铁拳，竟在一招间
就被人制住，苦练四十年的拳法，在这个人面前竟变得有如儿戏。

“稳如泰山”的邱不倒脸上变了，满面冷汗滚滚而落，他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家资巨万，养尊处优的大富豪，竟是如此可怕的一个人，竟有这么一身
鬼魅般的功夫。
孙济城却在叹息：“我错了。”他说：“这次我算错了。”
错的是邱不倒，赞美会是他？
邱不倒忍不住问：“你错了？什么事错了？”
“你根本还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事？”
“既不知道我的秘密，也不知道我是谁。”孙济城淡淡的说，“否则就是
再借给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轻易对我出手。”

“你是谁？”邱不倒嘶声问，“你究竟是谁？”
孙济城不回答，却反问：“你既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卖
我？”
这句话本来很少有人愿意回答，邱不倒却是例外，因为他远比孙济城
更想知道事情真相。
－－这个神秘而可怕的亿万巨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有什么秘
密？
要知道别人的秘密，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先说真话－－这道理是老江
湖们全都明白的。

“我本来虽然一直不太相信你真是个白手起家、经商致富的人，但是我
也从未想到过你会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邱不倒说，“更没有想到过你
会是个洗手退隐的江洋大盗。”

“为什么？”
“因为你实在不像。”邱不倒说，“你太招摇，连一点避人耳目的意思都
没有。”



他又补充：“这二十多年来，积赃巨万后，忽然在江湖中消失的大盗，
最多只有九个，其中虽然还有四个尚未被查出下落，但你却绝不是这四个人
之中的一个，因为无论年龄、相貌、身材，你都跟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符合之
处。”
孙济城微笑：“现在你一定也已看出我的武功也比他们高得多。”
邱不倒承认。
“但是前三个多月，却忽然有人向我打听你！”他说，“你的一举一动他
们都想知道！”

“那些人是些什么人？”
“都是我在赌坊里认得的，年纪有大有小，身份也很复杂。”
“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我也不知道。”
邱不倒想了想，又说：“他们出手都很豪阔，看来都有一身很好的功夫，
却全都深藏不露，江湖中也从来没有人听见过他们的名字，当然更没有看见
过他们的人。”他的声音里仿佛有了种奇特的恐惧，“这些人就好像从某一个
奇怪的地方忽然出现的，这世界上还没有人到那地方去过。”
孙济城的微笑已消失，瞳孔在收缩。他知道自己这次已经遇见了一群
极神秘、极可怕的对手。

“我身平唯一的嗜好只有赌，赌得太凶，也输得太多。”邱不倒说，“他
们对我的要求却不多，只不过要我把他们收纳在我属下的三班卫士里，所
以⋯⋯”“所以你就答应了他们。”

“是的。”邱不倒说，“我答应了他们。因为我不想欠别人的债，除了他
们外，也没有别人肯替我还债。”他用力扭转头，用眼角盯着身后的孙济城，
“我说的是真话。”

“我相信。”
“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不知道。”
“他们知不知道你的来历？”
孙济城沉默着。邱不倒又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时夜色已经很浓，孙济城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忽然又笑了笑！
“我是什么人？”他的笑容怪异而诡秘，“我只不过是个快要死的人而
已；很快就要死了。”
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死？赞美会死？
邱不倒忍不住又要问，孙济城却只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去。”

“去干什么？”
“去看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你永远都想不到会看见的人。”孙济城说，“等你亲眼看见时也许
都不会相信。”

五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能让别人亲眼看见他的时候都不会相信自己看见
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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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该存在？
邱不倒想不通。
在以后这半个时辰中发生的事，每一件都是他想不通的。
孙济城居然把他带回那间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卧房。
一向温柔文静、从未与人争吵过的柳金娘居然已经死了。
卧房里那张装饰华美的大床下，居然还有两间秘密的地下室。
地室中除了书籍、酒气和粮食外，居然还有一个人。
－－一个邱不倒永远想不到自己会看见的人，现在他虽然已经亲眼看
见了，还是不能相信。
因为这个人赫然竟是孙济城，第二个孙济城。

六

地室的角落里有张竹椅，邱不倒很快的坐了下去，好像生怕自己会跌
倒。
这个人当然不是孙济城，这世界上既然不可能有两个邱不倒，虽然也
不会有两个孙济城。
这个人也不会是孙济城的兄弟。
孙济城没有兄弟，就真是孪生兄弟也不会长得完全一模一样。
他们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身材、容貌、装束、神气都一样，孙济城
面对着这个人站着的时候，就好像站在个大镜子前面。
这个人是谁？和孙济城有什么关系？孙济城为什么要把他藏在这里？
为什么要带邱不倒来见他？
邱不倒更想不通。
孙济城正在欣赏着他脸上的表情，而且显然觉得十分满意。
这是他的精心杰作，只可惜他一直都不能带人来欣赏。
现在终于有人看见了。
孙济城微笑道：“我知道你看见他的时候一定会吓一跳的，我自己第一
眼看见他也吓了一跳。”
他笑得极愉快！
“那时候我们看来还不是完全一样，如果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是有人能
分辨得出。”孙济城说，“可是加上一点奇特而巧妙的人工手法之后，情况就
大有改进了。”
他又补充：“要做到尽善尽美，当然还有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邱不倒在等着他说下去。
“譬如说，他活动的地方不大，通常不是躺在床上发呆，就是坐着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肚子就难免会凸起来。”孙济城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所以我
也一定要让肚子凸起来一点”“还有呢？”

“一个人如果经年不见阳光，皮肤的颜色就会变得苍白而奇怪。”孙济城
说，“所以我每天都要让他到我卧房的窗口去晒晒太阳。”

“所以你从来不让别人走进你的卧房。”邱不倒掌心又有了冷汗。
事情发展到现在，他已经想通了。
一件极可怕的阴谋正在孙济城无懈可击的计划下逐步进行，这世界上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



孙济城转过身，拍了拍那个人的肩。微笑道：“这两天你的气色不错，
一定睡得很好。”
他的“影子”立刻用一种温驯而柔弱的声音说：“是的，这两天我睡得
很好。”
邱不倒忽然大声叫起来：“不对，有一点地方不对了。”
“哪一点？”
“他的声音跟你完全不一样？”
孙济城笑了笑，淡淡地说：“他的声音用不着和我一样。”
邱不倒没有再问“为什么”，刚才他那么问，只不过为了证实自己那种
可怕的想法。
现在他已经证实了，他的心在往下沉。
如果他还能动，不管孙济城的武功多可怕，现在他还是会跳起来拼一
拼。
只可惜孙济城也不知用什么手法制住了他，点了他某处连他自己都不
知道的穴，他全身的力量都已消失无影。
孙济城却显得很悠闲，居然又在那里和他的“影子”闲聊：“我第一次
看见你的时候，你的气色却很不好，好像已经很久没睡了。”

“是的，那时候我已经有三天三晚水米未沾，也没有阖过眼。”
“为什么？”
“因为我刚遭遇到一件惨绝人寰的不幸之事。”他说话的声音居然还是那
么温驯平静，“我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已惨死在一个大恶人的手里。”

“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
“因为我知道以我的力量，一辈子都休想伤那个恶人的毫发。”
“所以你也想一死了之？”
“是的。”
“可是你还没有死。”
“我没有死，是你救了我，而且还杀了那恶人，替我报了仇。”
“我有没有要你报答过我？”
“没有。”这个“影子”说，“你只不过要求我，等到你要死的时候，我
就把欠你的这条命还给你。”他凝视着孙济城，用一种出人意外的平静态度
问，“现在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
时候已经到了，生命已将终结。
这样的结果，“影子”当然早已预料到，邱不倒也已想到。
－－孙济城当然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经商致富的人，也不仅是一个讲究
衣食爱惜事业的富豪而已。
－－他一定是另外一个，一个为了某种原因不能不隐藏自己真实身份
的人，带着亿万不义之财和满手血腥到这里来躲避强敌。
－－可是他也知道天网恢恢，秘密总有泄露的一天，所以他早就为自
己准备了一个替死的人。
－－这个人看来当然要和他完全一模一样，只有说话的声音用不着一
样。
－－因为等到别人发现他时，他一定已经死了，死人是用不着说话的。
这个人死得并不痛苦，因为孙济城出手一拳就已致命，这一拳又快又



准又狠。
邱不倒脸色又变了。
孙济城忽然问他：“你看不看得出这一拳我用的是什么手法？”
邱不倒当然看得出，孙济城一出手他就已看出来，这一拳用的正是他
的成名绝技，正是他苦练四十年的少林罗汉拳。
孙济城又问：“你看我那一拳使得怎么样？”
邱不倒不能回答，连一个字都说不出。
他苦练这种拳法近四十年，可是孙济城刚才那一拳击出，无论气势技
巧功力都在他之上。
他还能说什么？
孙济城道：“一拳致命，肺腑皆伤，这正是‘稳如泰山’邱不倒的杀手
锏，所以这个孙济城当然是死在你手下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一点大
家都应该能看得出。”
他在一个银盆里洗了洗手，又用一块雪白的丝巾擦手，忽然叹了一口
气：“只不过大家一定都会奇怪，你为什么要杀死柳金娘？”

“柳金娘？”邱不倒失声问：“她也是死在我手里的？”
“当然是。”孙济城好像觉得很诧异，“难道你一直都没有看出狡杀她的
那条链子是谁的？”
邱不倒怔住。
刚才发生的那些事已经让他的心乱了，直到现在他才看清楚，那条带
着翡翠坠子的项链居然是他的，是他的亡妻留给他的，他珍藏已久，在他输
得最惨时也没有去动过。
他甚至连看都很少去看它，因为往事太甜蜜，也太悲伤，他再也不愿
触及。

“它怎么会到你手里的？”
“我当然有我的法子。”孙济城微笑，“我至少有一百种法子。”
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像孙济城这种人不管想要什么都一定能得到手。
“我为什么要杀他们？”
“你当然有你的理由。”
孙济城道：“一个男人要杀一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至少有一百种理
由，就算你自己想不出，别人也会替你想出来的。”
他笑了笑：“也许每个人想的理由都不同，也许只要有五十个人，就会
想出一百种理由来，幸好不管别人怎么想都跟你无关了。”
邱不倒瞪着他，瞪着他看了很久，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明白你的
意思。”

“你应该明白。”孙济城道，“现在孙济城已经死了，柳金娘也已经死了，
你当然也不想再活下去。”他淡淡的接着道，“我保证别人也一样会替你找出
一种为什么要死的理由来，所以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杯毒酒。”

七

所以现在孙济城已经死了。
虽然没有人想得到他会死，可是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在四月十五这
一天的晚上，和他最忠心的卫士领班邱不倒，最温柔的秘密情人柳金娘同时



死在一间从未被人发现过的秘室里。
有关他们的死，当然有很多种传言，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已经和
孙济城全无关系。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
四月十五的深夜，他已经离开了济南城，抛下了他无数正在蓬勃发展
的事业和亿万家财，就好像一个浪子抛弃他久已厌倦的情妇一样，居然没有
一点留恋怜惜。
这个亿万富豪就是这么样死的，他还会不会复活呢？

第二章　元宝

一

四月十六日，晴。

这一天开始也和平常一样，天气干燥晴朗，济南城外的大道上旅人不
绝于途。
可是对某些人说，有时一天的开始虽然跟平常一样。结束时就已完全
不一样了。
从另一方面说，有些人外表看来虽然和平常人一样，其实却是完全不
一样的。
吴涛就是这么样的人。
吴涛是个普通人，是个生意人，就和世上其他千千万万个普通生意人
一样，看来虽然很老实，可是一点都不糊涂。
吴涛长得不胖不瘦，既不算英俊，也不算难看，身上穿着质料不能算
太好却非常经穿耐洗的衣裳，骑着条跟他自己一样能吃苦耐劳的毛驴，看来
年纪已经有一把，积蓄也已经有一点了，现在还仆仆风尘于道路上，只不过
要让自己的妻子儿子过得好一点，让自己晚年也过得好一点。
世界上也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这个人和别人唯一不同的是，在四
月十五日的日落之前，这世界上还没有人看见过他。
绝对没有人看见过他，连一个人都没有。
你甚至可以说－－在亿万富豪孙济城还没有死的时候，这个普通的生
意人吴涛也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绝对没有。

二

大城外总有小镇，小镇上总有客栈。
济南城外的柳镇上也有家客栈，吴涛就住在这家客栈里，是在四月十
五日的深夜住进来的。
那时候月已将落，客栈的大门早已关了，他叫了半天门才叫开。
因为那时候济南府的城门也关了，他从外地来要到济南府去，城门是
叫不开的，所以他只有叫客栈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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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的从外地来要到济南府去？还是刚从济南城里出来？
幸好客栈里的掌柜和夥计都没有兴趣追究这一类的问题，也没有注意
这位客人第二天起来吃饭时样子是不是和头一天晚上有了些不同的地方。
半夜被叫醒替他开门的那个夥计，根本也没看清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这天晚上他在客房里做了些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
十六正好是柳镇的集日，一大早赶集的人就从四乡赶来了，带着他们
自种、自养的鸡鸭猪羊果子蔬菜鲜花米面杂粮，换一点胭脂花粉绸布针线和
一点散碎银子回去看妻儿们的笑脸。
想混水摸鱼的扒手小偷和要饭的叫化子，当然也不会错过这种大好机
会。
客栈开门的时候，对面的广场和大街上已经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甚
至还有两班走江湖卖艺的班子，也赶到这里来了，所以镇上显得比往常更热
闹。
吴涛居然也忍不住要出来凑凑热闹。
他发现了一件很绝的事，到这里来的乞丐们好像都很有规矩，全都安
安静静的分拨聚在两三个角落里。别人不给，他们也不要；别人给得再多，
他们也一样不声不响，连个“谢”字都不说。
每一拨乞丐中，都有一两个年纪比较大的，身上背个麻袋，远远的坐
在后面，不管谁讨来的东西都得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按人分配。
谁也想不到要饭的叫化子这一行居然也这么有规矩有制度，大家都觉
得很有趣。
其中只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叫化连一点规矩都不懂。
这小子圆脸大眼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一看见人就笑，一笑就伸手；
也不知是因为他长得讨人喜欢，还是因为他看人看得准，这小子伸出来的手
总是很少有空着回去的时候。
所以他讨来的钱比谁都多，可是每一文都进了他自己的荷包。
荷包已经饱起来了，他还是不停的在人群里乱闯，有一次差点把吴涛
撞了个筋斗。
吴涛一文钱也没有给他。
他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肯把钱财施舍给别人的朋友，他的钱赚得也很
辛苦，好像远比这小叫化还辛苦得多。
他知道这小叫化是故意撞他的，只可惜这小叫化比泥鳅还要滑溜，一
撞就跑，一霎眼就跑得无影无踪。
吴涛当然不会去追。
他也不是那种喜欢惹麻烦生闲气的人，可是被这一撞之后，看热闹的
心情也被撞跑了。
于是他返回客栈，牵出那匹驴子，打道直奔济南府。
他居然真的是去济南府。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倒是真的不假。正午的时候，他真的已
经到了济南城了。

三

场子里的锣鼓敲得正响，一个十七八岁梳着两条辫子的大姑娘正在场
子里翻筋斗，一双又长又直又结实的腿好像随时都可以把那条用小碎花棉布



做好的裤子撑破。
所以这个场子比什么地方都热闹，四面看把戏的人比哪里都多。
小叫化就像泥鳅般从人丛里挤了进来，蹲在地上直喘气。
他知道那个尖头灰脸一毛不拔的老小子绝不会追来的，而且暂时也不
会发现腰里的钱包已经到了他的大荷包里。
那个老小子的钱包真不轻，他那一撞至少已经撞出了二三十两白花花
的银子。
小叫化的心里直乐，一双大眼睛却已被那辫子姑娘的长腿勾去了。
等到她拿着铜锣来求“看官们给两个钱”的时候，这个一向只会求人
施舍的小叫化居然也变得大方起来，居然也抓出一把钱洒在铜锣里。
辫子姑娘看着他嫣然一笑，小叫化就晕了头，正想再抓一把钱洒过去，
两边肩膀忽然被人按住。
被他两个同行按住。
按住他的两个乞丐，一个麻，一个跛，手上的力量都不小。
小叫化虽然滑如泥鳅，可是被他们一按住就再也动不了。
他只有拿出他的看家本事，只有看着他们直笑。
不幸的是，这两位同行一点都没有被他的圆脸大眼和酒窝打动，非但
没有放开手，反而捏住了他的膀子，把他从地上抓了起来，把他抓出了人丛。
旁边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双长腿上，谁也不会管三个臭要饭的闲事。
场子里的锣鼓又响起，另外一场好戏又开锣了。

四

小叫化长得并不算瘦小，看他的脸虽然只有十四五六，看他的身材却
已已经有十七八九，可是被这一麻一跛两个乞丐抓在手里，竟好像抓小鸡一
样，两只腿都离了地。
他想笑，可惜已经笑不出。
他想叫，可惜那位麻大哥已经从地上抓起把烂泥，狠狠的告诉他：“你
一叫，我就用这把泥塞住你的嘴。”
嘴里被塞进这么一大把烂泥绝不是件好玩的事，小叫化只有苦着脸问：
“两位大叔，我又没得罪你们，你们何苦这样子对付我一个可怜的小孩？”

“我们并不想对付你。”跛大叔虽然也板着脸，说话的声音总算比较和缓，
“只不过要你跟我们去走一趟而已。”

“走一趟？到哪儿去？”
“去见舅舅。”
“舅舅？我从小没爹没娘，哪儿来的舅舅？”小叫化好像已经快要哭了
出来，“两位大叔，我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两位大叔都已不在理他，场子里的锣鼓声也越来越远。
他们已经走到镇后一座小山的山坡。
山坡上有棵青色的大树，大树下有块青色的石头，石头上坐着个穿青
布衣裳的人。
很破旧的青布衣服，而且打满补钉，但却洗得很干净。
人也很干净。
一张干干净净的脸上，非但没有表情，甚至连一点血色都没有，看起



来就像是个死人。
幸好现在是白天，如果是在半夜里看见这么一个人，不吓死也会被吓
得跳起三尺高。
青衣人好像并没有看见他们，一直偏着头，斜着脸，遥遥的凝视着远
方，仿佛在沉思，又仿佛是在回忆着某一件又甜蜜又悲伤的往事，在想着一
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
但是他那张灰白的脸上还是全无表情，一双眼睛也冷冰冰的像死人一
样。
一麻一跛两个乞丐虽然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却连大气都不敢出。
小叫化平常的胆子虽然不小，这时候也被吓得不敢出声了。
过了很久很久，青衣人才开口说话，只说了三个字：“放开他。”
两个乞丐立刻放开了他们那两只像钳子一样的大手，小叫化总算松了
口气，这才发现这个青衣人左面的一只袖子是空的，空空荡荡的束在腰间的
一条青布衣带上，背后还背着一大叠空麻袋，好像有七八个之多，至少也有
五六个。
青石旁也摆着个麻袋，看来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只要有一点江湖经验的人，现在都已经应该看出，这个断臂青衣人就
是势力远达边陲、弟子遍布海内、天下第一大帮“丐帮”中地位极高身份极
尊贵的数大长老之一。
可是小叫化看不出来。
规矩他不懂，人事他也不懂，该懂的事他都不懂，不该懂的事他懂得
的倒有不少。
除了偷鸡摸狗装笑脸露酒窝故作可爱状混别人的钱之外，他居然还懂
得看女人的大腿。
青衣独臂人眼睛还是在看着远方，却忽然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
谁？”
小叫化摇头，拼命摇头，但是一转眼间他又变得在点头了。
“我知道你是谁。”他说，“这两位大叔说要带我来见舅舅，你一定就是
舅舅。”
青衣人并不否认。
小叫化叹了口气：“可惜你不是我的舅舅，我也没有舅舅，你到底是谁
的舅舅？”
他忽然拍手：“我明白了，你也不是谁的舅舅，别人叫你舅舅，只不过
是你的外号而已。”
青衣人也不否认。
小叫化笑了，因为他忽然发觉自己聪明得不得了，连这么苦难的问题
都能答出来。
可惜下面一个问题却是他答不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他们带你来？”
“为什么？”不能回答就反问，这是老江湖们常用的手法。
这个混小子居然也懂得。
青衣人终于回过头，用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看着他，冷冰冰的说出了十
个字。

“因为你犯了本帮的帮规！”



“本帮？”小叫化又不懂了：“本帮是什么帮？”
“穷家帮。”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穷家帮就是丐帮，这个小叫化却不知道。
“你错了，我不是穷家帮的人。”他说，“我虽然穷，可是没有家，如果
有家，也许我就不穷了！”

“就算你不是本帮弟子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普天之下以乞讨为生的人，都在本帮统辖之下。”青衣人的声音虽
冷漠，却带着一种绝对可以震慑人心的力量。
小叫化却又笑了起来，不但笑得非常愉快，而且居然说出了谁也想不
到他会说出来的两个字，他居然说：“再见。”
一个人说“再见”的时候通常都是他已经走了－－有时候是真的要走，
有时候是不得不走，有时候是故做姿态，只希望别人挽留他。
这个小叫化是真的要走，而且说走就走。
只可惜他走不了。
他还没有走出一尺，那两双钳子般的大手又抓住了他。
“你们抓住我干什么？”小叫化抗议，“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事了，我既不
是你们穷家帮的人，也不是要饭的。”

“你不是？”
“我当然不是，我已经改了行。”
“改行做什么了？”
“做小偷。”
小叫化说得理直气壮：“就算你们是天下所有叫化子的祖宗，也管不了
我这个小偷。”
他说得好像真有点道理，谁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断了臂的青衣人眼睛还是在看着远方，只冷冷淡淡的告诉他：“别人管
不了，我管得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别人。”“因为我比别人强。”“因为我比别人厉害。”
这些话青衣人都没有说。
他不想说，不必说，也不用说，不说反而比说出来好。
他只不过指了指他身边青石旁那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你去看看。”青
衣人说，“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小叫化早就想去看了。
虽然他早知道麻袋里装的绝不是什么好东西，看了后对他绝对没什么
好处，可是他的好奇心早就像条小毛虫一样在他心里爬。
他当然要去看，非看不可。
看过了之后，他心里的那条小毛虫非但没有走，而且忽然变成一百条、
一千条、一万条，不但在他心里爬，而且在他胃里爬，在他肠子里爬，在他
毛孔里爬，在他血管里爬，在他骨髓里爬。
在他的全身上下每一个可以让他们爬的地方爬，爬得他又想打又想骂
又想哭又想吐。
其实这个麻袋装的东西也不太特别，也不过是一些每个人每天每时每
刻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麻袋里装着的也只不过是几个鼻子、几个耳朵、几只手。
－－鼻子是人的鼻子，耳朵是人的耳朵，手是人的手。
这是个人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鼻子、耳朵、手。
一个人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没有瞎，那么他除了睡觉的时
候外，时时刻刻都会看到这些东西，想不去看都很难。
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应该装在麻袋里的。
青衣人冷冷的说：“胁人隐私者削其耳鼻，盗人钱财者剁其手足，以暴
力淫人妻女者杀无赦，不管其人是不是本帮弟子都一样。”

“这是谁订的规矩？”
“是我。”
“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订的这些规矩未免太残忍了些？”小叫化说，“而且
你根本就没有权力订这种规矩的。”

“没有？”
“也没有别人告诉过你？”
“没有！”
小叫化吐出口气：“现在总算有人告诉你了，我劝你还是赶快把这些规
矩改一改吧。”
青衣人转过头，冷冷的看着他，忽然道：“你个运气不坏。”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否则此刻你已死在我的掌下。”
他的目光又重回远方，再也不理这小叫化，只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剁
下他的左手来。”
小叫化撒腿就跑，跑得还真快。
一个像他这样的大小孩，随时随地都要准备逃跑，就算没有别的本事，
跑起来总不会慢的。
他一面跑，一面还在大叫：“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左手了，所以希望
把别人的左手都砍掉？”
他敢这么叫，因为他已经确定后面还没有人追上来。
后面没有，前面有。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青衣人忽然间就已经站在他前面，眼睛还是连
看都没有看他，只淡淡的说：“以后你虽然只剩下一只手了，可是只要你肯
好好做人，还是一样可以活下去，而且比两只手还要活得好些。”
小叫化拚命摇头。
“不行，不好，不管怎么样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好，你不能把我的手砍掉。”
他在拚命大喊的时候，山坡下忽然有个人飞奔了上来，连背后两条乌
油油的大辫子都飞了起来。
她跑得也不慢，因为她有一双健康结实的长腿。
她一面跑，一面也在大喊：“他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小孩，你们就饶了他
这一次吧。”
青衣人皱了皱眉，问这个辫子姑娘：“你是他什么人？”
“我根本不认识他，只不过可怜他而已。”
“你可怜他？他为什么不可怜那个钱包被他偷走了的人？”青衣人冷冷
的说，“那钱包也许是他的全部家财，他的父母妻儿也许就要靠这点钱才能



活下去，你为什么不可怜可怜他们？”
辫子姑娘怔了怔，吃吃的说：“也许是这样子，只不过你还是应该先问
清楚才对。”

“我不必问，”青衣人眼睛里忽然露出种无法描述的怨毒之色，“宁可错
杀一百，也不能放走一个。”

“可是⋯⋯”
辫子姑娘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忽然被人一把拉了过去，用一把小刀
架在她脖子上。
做这种事的人居然竟是她赶来搭救的小叫化。
他用刀抵住这辫子姑娘的咽喉：“如果你们不放我走，我就杀了她，那
么她就等于是死在你们手里的。”
他问青衣人：“伤害无辜是什么罪？是不是应该把两只手两条腿都砍下
来？”
青衣人没有愤怒，脸色也没有变，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立刻就说：
“你走吧。”

五

所以小叫化就走了，带着他完整的两只手和辫子姑娘一起走了。
走下了山坡，走出了柳镇，又走了很远很远，走到一片密林前的一片
旷野上，小叫化确定后面绝对没有人追来的时候，才放开了手。
辫子姑娘立刻转过身用一双美丽的眼睛狠狠的盯着他，狠狠地问：“你
是不是人？”

“当然是。”小叫化笑嘻嘻地说，“从头到脚都是。”
“既然你是人，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怎么能这样对我？”
辫子姑娘真的生气了，小叫化却笑得更愉快！反而问她：“你到那里去
是不是为了救我的？”

“当然是。”
“那么现在你已经救了我，已经如愿以偿了。”小叫化说，“我做得有什
么不对？”
辫子姑娘被他问得呆住了，居然没法子不承认他说的话也有点道理。
小叫化又问她：“现在你准备怎么样感谢我？”
“感谢你？”辫子姑娘忍不住叫了起来，“你居然还要我感谢你？”
“你当然应该感谢我。”小叫化说得理直气壮，“那个青衣独臂人做事当
机立断，武功高得一塌糊涂，而且是个怪物，如果不是我想出这法子，你怎
么能把我从他手里救出来？”
辫子姑娘又没有话说了。
小叫化却越说越有理：“你救不出我，心里一定很难受，我让你开心，
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怎么能不感谢我？”
辫子姑娘笑了，笑得就像是树林旁那一丛丛正在开放的小白花。
“你这个小鬼，你的鬼花样真多。”
“如果你自己想不出，我倒可以替你出个主意。”小叫化说。
“又是什么鬼主意？”
“替你想个法子来感谢我。”
“什么法子？你说。”辫子姑娘眨着眼，实在很想听听这小鬼想出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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